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暑期開班授課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校為應學生修課

需要，各系所(學位

學程)經開課單位

之課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後，提出開課

需求，並簽請教務

長核定後得開設暑

期專班。每一專班

科目至少上課四

週，每一學分至少

須授課十八小時

（含期中、期末

考）。 

每一暑期專班之授

課教師應經開課單

位之課程委員會會

議討論通過後擔任

之。 

二、本校為應學生修課

需要，各系所經開

課單位之課程委員

會會議通過後，提

出開課需求，並簽

請教務長核定後得

開設暑期專班。每

一專班科目至少上

課四週，每一學分

至少須授課十八小

時（含期中、期末

考）。 

每一暑期專班之授

課教師應經開課單

位之課程委員會會

議討論通過後擔任

之。 

因應本校教學研究單位

設置學位學程，增列學

位學程暑期專班開設程

序。 

三、本校在學學生(休學

生除外)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

開設暑期專班： 

(一)必修科目不及

格須重修者。 

(二)轉系(所、學位

學程)、轉學者。 

(三)修習輔系或雙

主修者。 

(四)應屆畢業生須

重修或補修後，始可

畢業者。 

(五)其他特殊情形

三、本校在學學生(休學

生除外)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

開設暑期專班： 

(一)必修科目不及

格須重修者。 

(二)轉系(所)、轉學

者。 

(三)修習輔系或雙

主修者。 

(四)應屆畢業生須

重修或補修後，始可

畢業者。 

(五)其他特殊情形

得申請開設暑期專班情

形及開課事宜，增列學

位學程。 



經教務長核准者。 

當重修人數已達開

班人數且學生有暑

期修課意願時，教

務處得主動協調相

關系所(學位學程)

或校內外具相關專

長之教師協助開

課。 

經教務長核准者。 

當重修人數已達開

班人數且學生有暑

期修課意願時，教

務處得主動協調相

關系所或校內外具

相關專長之教師協

助開課。 

五、每科目開班人數至

少須達二十名學

生，若因情形特

殊，所開科目修讀

人數不足二十名，

陳教務長核定後始

得開班。選修暑期

專班之學生依各系

所(學位學程)學分

費收費標準繳交學

分費，但教師鐘點

費不足時由選課學

生分攤之。 

五、每科目開班人數至

少須達二十名學

生，若因情形特

殊，所開科目修讀

人數不足二十名，

陳教務長核定後始

得開班。選修暑期

專班之學生依各系

所學分費收費標準

繳交學分費，但教

師鐘點費不足時由

選課學生分攤之。 

增列選修暑期專班之學

生，學位學程學分費收

費依據。 

 


